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
查封（扣押）决定书
聊环阳分封字〔2022〕1号

阳谷县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1521MA3FCFNM99
经营者（负责人）：赵月庆
地址：阳谷县闫楼镇赵堂村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于2021年12月15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聊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聊重指办〔2022〕5号）决定于12月8日20时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同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该单位应落实落实1台涂布机、1台复合机、3台印刷机全部停产；3台吹膜机停2台，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2022年12月15日我分局执法人员经查看聊城市企业用电量监控平台及对现场对你单位进行核实，发现你单位涂布机、印刷机12月8日20时至9日1时有用电记录，经现场询问负责人，你单位承认了违法事实，12月8日20时至9日1时进行了生产，未按规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证据材料：有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魏全峰、李洪波、刘万涛执法人员2022年12月15日调查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调查询问笔录》1份、《现场照片》3份、《关于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启动II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聊重指办〔2022〕5号）1份等证据为凭。证明对象：阳谷县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12月8日20时至9日1时涂布机、印刷机进行了生产，未按规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

2、证据材料：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阳谷县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2022年12月15日提供。证明对象：公司系企业经营者等基本组织情况。
3、证据材料：身份证复印件1份，阳谷县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2022年12月15日提供。证明对象：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经营者赵月庆的身份信息。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有关设施、设备、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已造成严重污染或者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实施查封、扣押。”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主要生产设备用电源箱体予以查封。

查封期限为10日（时间从2022年12月16日起至2022年12月26日止）；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查封设施、设备存放于阳谷县闫楼镇亿鑫塑料制品加工厂车间内，查封在此期间，你（单位）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的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被查封的设施、设备。查封期间被查封的设施、设备造成损失的，由你（单位）承担。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聊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阳谷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附：查封（扣押）物品清单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
202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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